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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鳳山區公所　函

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0號
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秘書室

承辦人：陳賜聰

電話：07-7422111轉332

傳真：07-7427850

電子信箱：d7158450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4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鳳區秘字第10231272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課程表(3653027_10231272100A0C_ATTCH1.doc)

主旨：本所訂於本（102）年5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40分假

本所4樓多媒體簡報室辦理「102年度新聞寫作研習」，請

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研習活動相關說明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02年5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時40分至12時1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本所四樓多媒體簡報室。

(三)講座：大高雄新聞記者公會理事長陳明成、和春技術學

院傳播藝術系主任田志剛。

(四)講題：1.提升新聞發布成效實務與案例解析、2.新聞稿

寫作技巧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為利資源共享，本府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均可

派員參加，請各單位參加人員即日起至102年5月12日前，

自行至公務人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線上報名（機關名稱：高

雄市鳳山區公所，課程名稱：新聞寫作研習，班期代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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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515），全程參與者核給終身學習時數３小時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為深化學習效果，請參加人員至港都e學院（h

ttp://elearning.kcg.gov.tw/）完成1門數位學習課程-

「公眾溝通服務」。另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參加人員自行

攜帶杯水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高雄市鳳山區公所除外)

副本：本所區長室、本所副區長室、本所主任秘書室、本所民政課、本所社會課、本所

經建課、本所兵役課、本所人事室、本所政風室、本所會計室、本所秘書室 2013-04-23
17:16:44


